
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之所以长期被忽视
,

原因当然是多方面 的
。

但应该承认
,

其中
.

重

刑轻民
”

是一个重要的思想障碍
。

在法学领域
,

把法律只看成是一种阶级斗争工具
,

这是建国以

来多年形成的习惯性看法
。

因此
,

不仅在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中
,

曾经片面地只注意对刑法的

研究
,

对民法和经济法的重要作用则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
; 而且在我们 的立法和司

法实际工作中
,

民事立法与民事司法
、

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也十分薄弱
。

因此
,

人们一讲到

法律
,

往往只是强调法律对 于打击阶级 敌人和敌对分子的作用 (这当然也是正确的 ) ,

而忽视

了法律在调整人民内部矛盾
、

解决民事纠纷以及调整经济关系和协调经济活动
,

保护和促进

生产力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
。

近几年来
,

通过拨乱反正
,

上述这种
“ 重刑轻民

”
的思想影

响已经有所克服
,

但还远远没有彻底肃清
。

我们认为
,

充分运用法律手段 (主要是适用刑事

法规 》 ,

打击敌人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
,

这是巩 固国家政权
,

防止正常的社会秩序
、

生产秩序

和生活秩序遭受破坏
,

从而消除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消极 因素 的重要手段
。

毫无疑问
,

这是十

分必要的
。

但如果认为舍此之外
,

法律别无他用
, 或者认为只要发挥了刑事法规 的作用就可

以了
,

而民事法规和经济法规是否完善则无关大局
。

显然这种认识是片面的
。

它既不符合马

克思 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
,

也脱离了社会主义的实践
。

特别是在对私有制的社会 主 义 改 造

基本完成
,

剥削阶级已经消灭
,

阶级斗争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历史新时期
,

如果仍然坚

持
“ 重刑轻民

”
的旧观念

,

不仅不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
,

而且对 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
,

促进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
,

也是十分有害的
。

因此
,

如果要在进一步加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

的同时
,

大力加强和尽快完善民事立法与司法
、

经济立法与司法工作
,

充分地运用法律手段

来有效地调整各种经济关系和协调各种经济活动
,

切实地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
,

有力地保

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
,

要 从根本上改变那种习惯于用政策代替法律
、

用行政手段解决民事

纠纷和经济纠纷的不正 常做法
。

那么
,

如何彻底肃清
“ 重刑轻民

”
的残余思想影响

,

就是很

值得重视和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
。

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厂长 (经理 )

应该只是企业的代表

石 慧 荣

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厂长 ( 经理 )

负责制后厂长 (经理 ) 的地位问题
,

理论界

主要有两种 观点
:

第一种观点
,

国家是企业

的所有者
,

厂长受国家指派
,

代表国家对企

业实行管理
,

即厂长只代表国家的观点
。

第

二种观 点
,

厂长受国家委托
,

对本企业的生

产指挥和经营管理工作统一领导
,

全权负责 ;

同时
,

企业又是法人
,

厂长是法人代表
,

即

厂长既代表国家又代表企业的观点
。

第一种

观点
,

实际上是从苏联一长制那儿延续下来

的
,

其最大缺点就是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当作

国家机关的附属机构来对待
,

未能正确反映

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济地位和法律地位
。

与

第一种观点相比较
,

第二种观点在一定程度

上反映 了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和法

人组织的客观要求
,

是一大进步
。

但是
,

第



二种观点 也有缺陷
,

还有许 多值得商榷的地

方
。

比如 “
)

`

长受 {“ {家委托
”

件理企
、
Ik

,

究

竞与企业
“
自

_

l:经介
”
有 龙矛后 ? 究 竟与国

家直接芒理经营企业有多大差别? 我们认为
,

个民听有制企收的 )
`

长 ( 经理 ) 应该只是企

业的代表
。

卜而淡点不成熟的看法
。

一
、

与厂 长 (经理 )地

位有关的几个问题

为了便 于讨论 I句题
,

有必要 首先从理论

土明确有关厂
`

长身份的儿个问越
。

(
一

) 个民所有制企业的经济地位和法

律地位
)

厂 长的身份问题
,

实质上就是企业

的地 位问题
。 《

中共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

的决定
》

于吊日
,

要 “
确立闪家扫I全民所有制

企业之户l]的 :.Il 确关系
” , “

要使企业真正成为

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
,

成为 自主经营
、

自负

盈 亏的社会土
一

义商品
’日伙者和经昔者

” 、 “

具

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
” 。

我们认为
, 《决

定
》 这些话

,

科学地揭示 了全民所有制企业

的特 点
,

明确了其经济地位和法律地 位
:

在

经济 上
,

全民所有制企业不仅对外是商品生

产者和经营者
,

而 目
.

对国家也是相对独立的

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
; 因而 在法律 l几

,

全民

所有制企业不仅对外是法人
,

而且对国家也

是法人
。

`二 ) 个民所有制企业法人制度的特点
。

与资本主义法人制度 (
_
_

卜要是股份有限公司

制度 ) 相比较
,

我 IIil 全民所有制 企业法人制

度
,

_

卜要有两个特点
:

第一
,

在资本主义制

度 卜
,

法人有其独立的财产并对其财产拥有

所有权
。

而在我国
,

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财产

的所有者是国家
,

企业对其支配的财产没有

所有权而只有经营管理权
。

第二
,

在资本主

义制度
一

下
,

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是法人

机关之一
,

所以
,

所有者 ( 股东 ) 与经营者

( 公 司 ) 的关系
,

是法人组织的内部关系
。

而在我「Ifi ,

山于企业对干国家也是相对独立

的商品生产者和法人组织
,

所以
,

所有者 (国

家 ) 与经营者 ( 企业 ) 的关系
,

并非法人组

红{的内部关系
,

而是一种外部关系
。

( 三 ) “ 代表
”
的法律意义

。

代表与代

理是两种极为类似的法律制度
,

一些国家的

立法或学说
,

都主张有关代理的原理
、

原则

和规定适用于代表
。

当然
,

代表 与代理也有

不同点
,

其主要区别是
:

代表人对外活动
,

代表人与被代表人混为 一格
,

代表人的行为

也就是被代表人的行为
; 而代理人对外活动

’

代理 人 与被代理人不能混为
卜

一格
,

代理人的

行为不 1司于被代理人的行为
,

只是代理活动

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受罢了
。

我们认为
,

提出上而三个问题的意义在

于
,

当我们研究厂
一

长 ( 经理 ) 的地位时应该

注意儿点
:

第一
,

既然企业相对于国家也是

法人
,

那么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也就是一种权

利义务关系
。

具体讲
,

企业有自主经营的权

利
,

又有遵守国家法律
、

执行国家计划的义

务
。

反之
,

国家主管机关既有从宏观上管理
、

控制企业的权利
,

又有不干涉企业自主行使

经 营管理权的义 务
。

第二
,

既然国家与企业

的关系是一种
“ 外部关 系

” ,

因此 国家不能

作为企业内部的上级单位来管理企业
,

而 只

能从外部来管理
、

协调企业
。

第三
,

研究 J
一

长的地位时
,

注意代表制度的法律特征
,

特别

是借用代理制度的有关原则是十分必要的
。

二
、 “
双方代表

”

的缺陷

厂长既代表国家又代表 企 业 的 观 点 即

“ 双方代表
” 的观点主要有两种说法

。

第一

种 主张
:

厂长对国家是国家代表
,

对外是法

人代表
。

这种观点之所以主张在与国家的关

系上厂长 只代表国家
,

其主要理由是国家对

企业享有所有权
,

企业是国家所有权的客体
。

第 二种主张
:

在与国家的关系上
,

厂长具有

双重身份
,

即厂长既是国家代表又是法人代

表
,

在对外关系
_

_

匕 厂长仅仅是法人代表
。

厂长对国家具有双重 身份的主要依据有二
:

第一
,

厂长必须代表国家
,

因为企业属于国



家所有
。

厂长是代表国家管理企业
,

厂长必

须遵纪守法
,

执行计划并 向国家负责
;
第二

,

厂长又必须代表企业
。

因为企业是相对独立

于国家的经济实体和法人组织
。

我们 认为
,

第一种主张的主要缺点是
,

它只看见了国家对企业拥有所有权的一而
,

而忽略 了企业相对于 kIl 家 也有经 营管理权的

另一面
。

既然 企业相对
一

J’.J 1fl 家是商品
尸卜产者

,

是法人
,

那么厂 长在 与!日家的关 系 l二
,

具备

法人代表的身份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
。

显然
,

这种主张不足取
。

第
_

_

几种主张的 问题较为复

杂
,

下面分几点加以讨论
:

1
.

“ 双方代表
”
有损于全民所有制企

业作为独立法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
。

我们知

道 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为法人
,

是国家所有

权 与企业经营管理权适当分离的结果
,

其权

利能力决定于这种分离状况
。

在与国家的关

系上
,

企 业法人的权利能力大致可分为两类
:

权利
,

即企业享有经营管理权
; 义务

,

即企

业对国家的责任
,

也即国家对 企业拥有所有

权的具体要求
。

作为法人
,

企业的权利能力

是通过其法人机关一
一

厂长的 行 为 来 实现

的
。

厂
`

长的职权
,

实际上就是企业经营管理

权的具体体现
,

厂长对国家的义务或责任
,

实际上就是企业对其所有者— 国家的义务

或责任
。

一句话
,

厂长的权利和责任
,

决定

于企业的权利能力
。

显然
, “

双方代表
” 的

缺点在于
:

第一
,

它把厂长受 国家的委托管

理 企业作为厂长是国家代表的依据是不妥当

的
。

因为厂
`

长的权利实际上是决定 于企业的

经营管理权
,

而并
一

1卜国家的
“

委托
” 。

第二
,

把厂 长应对闪家 负责作为厂长是国家代表的

基础也不妥当
。

囚为
,

)
`

长对国家的义务或

责任实际上 决定 于企业对国家 的 义 务 或责

任
,

实际上就是企业对囚家的义务或责任的

具体体现
。

如果此外还有其他额外的责任
,

岂不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的仄钡?Il 所以
,

我

们认为
, “ 双方 代表

”
割裂了企业法人权利

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统一性
。

2
.

“ 双方代表
” 不利于正确处理国家

与企业的利益关系
。

世界各国立法
,

原则 上

都禁 l王: “ 双 J]’ 代理
”

(重复代理 )
。

所谓双

方代理
,

即代理人在 .l, ] 一法律关系中
,

!司时

是双方 当事人的代理人
。

其所以被各国立法

以及理论所否定
,

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利 于

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
。

由于双方当事人利

益上的差异
,

一人从中代理双方
,

易于滋生

弊端
,

损害一方乃至双方的 利 益
。

我 们 认

为
, “

双方代表
”
也有这 一缺陷

,

故不
`

l’:l 提倡
。

具体讲
,

由于国家一般是从宏观角度去求得

国家
、

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统一
,

而 企业

往往是从微观角度去实现这种统一
,

因此
,

如果让厂长同时代表双方
,

就会出现这样的

问题
:

一方而
,

厂长作为国家代表
,

对闰家

负责
,

他必须 首先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去

安排企业的产
、

供
、

销活动
,

因而常常受制

于既定不变的指令性计划和主管机关的行政

命令而迟迟不能根据变化万千的市场需要灵

活反应
,

迅速决策指挥
。

这显然不利于企业

自主经营
、

自负盈 亏
、

自我 女造和自我发展
。

另方面
,

由于企业的直接 口的是追求利润
,

一旦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发生矛盾
,

企业首

先考虑的是 自身的利益
,

这是商品生产者的

本能
。

厂长作为法人代表
,

当然也要代表企

业的利益
。

特别是 由 J
二

厂长的自身利益
一

`j 企

业职工利益具有一致性
,

而行使职权义离不

开企业职工的支持
,

因而一旦国家利益与企

业利益发生冲突
,

J
一

`

长往往不惜以损害国家

利 益来实现小集体的利益
。

显然
,

让 )
`

长代

表双方
,

代表不好 也代表不 r
。

3
.

“ 双方代表
”

在理论 上的不彻底性
。

首先
,

在对外关系 上
,

由 于经济关系的纵横

统一性
,

企业之间的经济交往
,

往往与国家

的
.

宏观决策和指挥是联在一起的
。

如果讲厂
`

长在接受
、

执行国家计划时是代表闪家
,

而

厂长根据这种计划对外发生业务联系义 只代

表企业不代表国家
,

这在逻辑上似乎欠妥当
。

其次
,

如果厂
` 一

长对国家是双重身份
,

那么进



一步讲
,

在内部关系上
,

厂长也应是双重身

份
,

即厂长既是 JIfi 家的代表又是职工的代表
。

但这 里又有矛后
,

究竟职工是 企业的主人呢

还 是
“
国家代表

”
是主人 ? 我们认为

, “

双方

代表
”
易于把厂长置于特殊位置之上

,

不利

于职工当家做主的原则贯彻落实
。

第三
,

现

在
,

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
,

正在山单一化 ( 国家经营 ) 向多样化发展
。

如大型企业吸收本企业职工入股
,

小型企业

租赁
、

承 包给集体
、

个人经营等等
。

显然
,

对这些企业厂长 ( 经理 ) 的地位
,

用双方代

表是解释不通的
。

三
、

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厂 长

(经理 )只能是企业的代表

( 一 ) 厂长 只是企业的代表的含义
。

第

一
,

从 企业的内外关系上 看
:

对内
,

厂长代

表职工行 使统一指挥生产活动的职权
,

并对

职工负责
,

接受职工的监督
, 对外 ( 包括对

国家 ) ,

厂长是法人机关
,

代表法人活动
,

行

使权利
,

履 行义务
。

第二
,

从厂
一

长职权的内

容来看
:

法人代表的权利究竟有多大
,

各国

的情况不完全相同
。

在资本主义国家
,

股份

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为董事长
,

但萤事长一

般只有决策权
,

执行权由公司经理或总经理

行 使
。

在匈牙利
,

经理为法人代表
,

既有决

策权又有执行权
。

在我国
,

有的主张 J一 长只

有执行权
,

决策权 (微 观决策 ) 应由职工代

表大会或工会行使
。

我们认为
,

根据这几年

厂长 (经理 ) 负责制的试点情况和 R1t 外 企业

领导制度的经验
,

厂长应该既有决策权又有

执行权
。

( 二 ) 厂长 只代表企业的根据
。

第一
,

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法人地位
,

决定 了其厂
一

长

只能是自己的代友
。

我们认为
,

企业成为名

副其实的法人
,

在经济 上有两个寨本的要求
:

自主经营
,

自负盈亏
。

而要真正实现这两个

基本要求
,

企业的法人机关 -

一厂长
,

就必

须能够 在遵纪守法
、

照章纳税
、

服从国家计

划的前提下
,

从企业的自身利益出发
,

积极
、

主动地组织
、

指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
,

努

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
。

如果厂长是法人代

表的同时
,

还要代表国家
,

那么企业法人自

主经营
、

自负盈亏的这两点从本要求就很难

实现
。

因为
,

}阅家代表的身份
,

有碍 于厂
一

长

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
,

自主
、

统一地行使指

挥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的权利
。

而且
,

由于厂

长在决策和执行时也要代表国家
,

因而一旦

企业损失
,

国家也要负责
,

企业实际上是 只

负盈不负亏
,

亏损了有国家顶着
。

显然
,

要

使企业真正成为 自主经营
、

自负盈亏的法人
,

厂长就只能是企业的代表
,

而不能是双方的

代表
。

第二
,

厂长 只代表企业
,

一

与我国经济

管理体制改革是相适应的
。

厂长的地 位问遭
,

与 RIl 家的经济管理体制联系很紧
。

可以说
,

传统的 J一长 只是国家的代表的观点
,

实际 卜

就是反映 了我国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

要求
。

现在
,

政企职责分开
,

政府部门原则

上不 再直 接经营管理企业
,

已成为我国经济

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
。

如果厂
`

长在代表企业

的同时
,

又是受国家委托管理企业
,

这 实际

上是理论和 实践上的不彻底
。

其后果是 `企业

仍有
,

Ji
一

能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
,

主管机关

仍可以通过对 自己负责的厂 长
,

直接经营管

理企业
。

显然
, “ 双方代表

”
与政 企职责分

开的原则是矛盾的
。

( 三 ) 怎样解释厂长 ( 经理 ) 山国家任

免
,

怎样解释厂
`

长 ( 经理 ) 必须执行国家计

划
,

服从法律
,

接受上级主管机关的管理监

督
,

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? 我们认为
,

第一
,

J一长由国家任免这实际
_

L是一种委托关系
。

根据代理制度的特点
,

代理的委托人并 J卜一

定是被代理人
,

这也适用 于代表
。

厂
.

长 由国

家任免
,

只解决 J
`

长的资格问题
,

它 片不决

定厂长代表的实际内容
。

)
`

长的职权是由法

人章程所确 立的
,

它并 J卜因厂 长的任免
、

更

替而改 变
。

如果讲谁任免就代表 谁
,

那么 山

企业自己选举和招聘的厂
一
长 ( 经理 ) 又该代



表谁 ?第二
,

厂长对国家负责
,

实际上是代

表法人向国家负责
,

是以法人代表的身份 向

国家负责
。

显然
,

厂长要对国家负责
,

不能

成为厂长是 rfil 家 代表的理山
。

四
、

谁来担当国家代表

厂
.

长不代表国家
,

该山谁来 代表闪家 ?

现 在理论界有儿种设想
:

第一
,

向企业派驻

公方代表
,

公方代 人代表 ! !纽家付企业实行监

督 , 第二
.

建立盖书会制度
,

策 Jrf 会代表行使

所有权
,

重大决策山遗事会制定
.

厂
`

长只是执

行者
,

山 于国家股份最大
,

! l̀ !家必须当策事

长
,
第 二

.

1毖立全闪资产部专 门行使闪家所

有权
。

我们 汰为
,

这些 设想虽然各有所 长
,

但并非 十分理想
。

建 众节 书会制度
,

理沦上

可以
,

但与现 实差岁
;

太人一 II,J 很难实行
。

设

立全国资产部
,

专竹所 有权
,

既邓: 弓奋好又 易

造成机构重迭
,

也不现实
。

派公方代表
,

也

有 怎样派的问题
。

从 目前的情况看
,

建 众健全企业
_

L竹机

关对 企业的监 察制度是必要的
,

也是可行的
,

由主管机关代表国家监仃企业
,

既便 1
飞

}! J家

利益的维护
,

又便 J
二

正确发挥 {日家 Lt] 关节理

经济的职能
。

为此
,

我们建 议
:

第
` ,

山法

律明确规定主管机关派员代表闪家
,

对 企业

行使监察权
,

企业有义务接受 !目家代表的监

督
。

第二
,

明确规定
,

监察人监察不力
,

同

流合污
,

损害国家利益
,

应负法律或任
; 监

察人 i监用监察权
,

损害企业利益
,

1三竹机 关

及监察人应向企业承担责任
。

最后
,

还应明确
一

点
,

我们
_

1二张全民所

有制企业的厂长 只代表囚家
,

是括于 }日家所

有权 与企业经营管理权适当分离的前捉出发

的
。

事实 上
,

全民所有制 企业的经背竹理方

式并不排除国家 汽接经营管理的方式
,

1{J家

实际 上仍然要直接经营芒理
一些关系 I {Jf 计民

生的大型丹 卜企业
,

如军
一

仁
、

铁路等等
。

因

此
,

那些直接山国家经营的 企业的 )
`

长 ( 经

理 ) ,

在与国家的关系上
,

应该仍然只脸 } {It 家

的代表
。

对不可抗力事件需要进行鉴定的说法不正确

乌弓弓弓nnI者信nnt读来

uu uu uu 护

少乞乞￡气

编辑同志
:

贵刊一九八 l 年 书三期刊登王希仁
“ 论鉴定

》 一文
,

认为
“ 不 可抗力的认定

” “

需 要 运

用科技手段迸行鉴定
,

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
” ,

是不正确的
。

按照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规定
,

“ 不可抗力事件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 预见
、

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

事件
” 。

常见的不 可抗力事件有两类
,

其一是 山自然界的原因造成的不可抗力事件
,

例 如 地

震
、

水灾
、

早灾
、

海啸等
;
其 二是 山社会原因造成的不可抗力事件

,

例如战争状态
、

封锁禁

禁运等
。

无 论属 于哪一类不可抗力事件
,

均不可能运用科学技术 手 段 对 之 迸 行 鉴 别
、

分

析
、

化验和测定
。

不 可抗力事件在合 !
,

d法上的效力
,

在于免除合同义务人迟延履行或不胜行

的责任
,

但义务人须履行通知义务和举证义务
。

按照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规定
, “

当准人
·

方

因不可抗力事件不能履行合同的全部或者部分义务的
,

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
,

以减轻
, .

功色给

另 一方造成的损失
,

并应在合理期间内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
” 。

因此
.

王文认为需要 对

不可杭力事件迸 行鉴定
,

一是不可能
,

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
。

(敬 言 )


